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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(镇)人民政府、茶山街道办事处,南湖新城管委会,市政府各

部门,市直及驻市各单位,九江共青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各局

(室):

《共青城市低空经济产业政策(试行)》已经 2023 年 3 月 17

日第三届市政府第 31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

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3 年 5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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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抢抓低空经济产业风口,加快构建共青城市低空经济全产

业链体系,打造全国一流的低空经济产业园,特制定共青城市低

空经济产业园专项扶持政策。

一、扶持对象

第一条 在共青城市内依法注册登记,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(含独立核算分支机构)、财务会计制度健全、依法纳税、无不良

信用记录,且落户共青城市低空经济产业园的企业、机构等。

二、基础保障

第二条 配套保障。对于落户在共青城市低空经济产业园的

企业、机构和个人,提供水、电、气等生产性配套和商超、住宅、

酒店等生活性配套。

第三条 人才支持。鼓励企业引进和培育低空经济产业各类

人才,按照《关于打造长江经济带重要人才集聚高地的若干举措

(试行)的通知》(九发〔2022〕8 号)执行。

三、扶持政策

第四条 支持通航运营企业开展低空飞行。对新开通的重点

省份短途通用航空载客运输固定航线,对执飞通用航空企业按照

单小时补贴标准 1.3 万-1.5 万/时进行补贴,(包括起降费、停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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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、航务费、进近指挥费等各项机场费用和国家、省、市各级补

贴在内),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 500 万,连续补贴不超过

3 年。

第五条 支持提升航空研发水平。对在我市低空经济产业园

自办或合办航空器产业研究院并实质运行的,经认定后给予经费

支持。被评定为国家级、省级、九江市级研发机构及载体的,除

国家级、省级、九江市级各级奖补外,共青城市级配套分别给予

100 万元、50 万元、10 万元奖励。入驻我市低空经济产业园并

在 2 年内升规入统的通航类企业,自升规入统起三年内,每年一

次性对其上年度实际研发投入经费按照 10%的标准予以奖励,单

个企业累计奖励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第六条 支持发展航空制造产业。通用航空制造板块根据

《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促进产业发展的

若干意见》(共府发〔2023〕5 号)享受土地、税收、上规、高新

等普惠政策。鼓励引进成套自动化、智能化设备和总装生产线,

对购置全新一手设备投入达到 500 万元以上(含 500 万元),按照

设备投入的 15%予以补贴,单个企业累计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第七条 鼓励发展通用航空文旅产业。对落户园区的航空文

旅项目,实行三年培育期,培育期期间,对项目运营方购置新设备

达到 300 万元以上(含 300 万元),按照新设备投资的 10%予以补

贴,单个项目累计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对租用飞行营地的文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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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,给予两年场地免租期,从第三年开始每年支付场地使用费。

支持园区企业举办国内外知名会展、赛事、论坛等活动,按实际

规模予以相应补贴。

第八条 鼓励通航服务和生产应用。支持推广通用航空在公

共服务领域应用,开展巡查处置、医疗救助、森林灭火、城市消

防、应急救灾、国土测绘、交通指挥、农药喷洒、气象探测等场

景应用。支持航空油料加注与销售、定检维修等通航服务企业入

驻。支持企业与驻市高校围绕人才培养、共享师资、双创孵化、

共建航空科普基地等开展深度合作。

四、其他

第九条 本政策兑现相关工作纳入共青城市助企发展联商

会议机制。

第十条 本政策解释由共青城低空经济产业园专班办公室

负责。


